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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109年底臺北市應設消防安全設備場所計列管3.0萬家，較上
年底增加664家，全年檢查5.4萬件次，檢查合格率為92.4%；
另同期市府為市民免費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計2.4萬戶，
以提升其火警應變力。 

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臺北市政府持續強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查

察工作。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統計，109年底臺北市應設消防安全設備場所計

列管3.0萬家，較上年底增加664家(2.2%)。全年檢查計5.4萬件次，合格率為

92.4%；至檢查不合格計4,108件次，其中處以限期改善計3,947件次、開具舉

發違反消防法案件通知單計161件次。 

另市府針對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5層樓以下公寓、透天厝等，且符合

補助資格者，免費為其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以提升其火警偵知及應變力。

109年全年為市民免費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計2萬4,432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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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消防安全設備查察及免費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概況 

年別 

消防安全設備查察 免費安裝住宅用火災 

警報器(戶)②③ 
列管 

家數 

(家)① 

檢查件次(件次) 

總計 

② 

合格 不合格 

總計 

臺北市

政府 

補助 

其它 

補助 

④  

合格率 

(%) 
合計 

限期 

改善 
舉發 

108 年 29,688 58,754 54,961 93.54 3,793 3,651 142 24,872 24,000 872 

109 年 30,352 54,027 49,919 92.40 4,108 3,947 161 24,432 23,809 623 

較上年增減數

(百分點) 
664 -4,727  -5,042  (-1.14) 315 296 19 -440 -191 -249 

較上年增減% 2.24 -8.05 -9.17 -- 8.30 8.11 13.38 -1.77 -0.80 -28.56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。 

附  註：①係當年底數，依據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應設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列管總家數。②係因受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致檢查件次及免費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戶數較上年減少。③
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規定之場所（例如：5 層以下公寓、透天厝），其中符合低收入戶、獨居
長者、經社工評估經濟弱勢需協助者、三十年以上住宅等，則進行優先補助設置。④補助經費
來源為臺北市政府以外之機關、單位等(如內政部消防署及民間捐贈)。 

＊ 本週報自 88年 5月 11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自第 122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，另
本處自 98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「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
＊ 本處網址 https://dbas.gov.taipei市政統計週報區及公告資訊項下新聞稿區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s://www.gov.taipei市政資料館項下統計資料區及市府新聞稿區。 


